
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校內學藝競賽 
 

一、 4/18（五）班會：作文比賽  

二、 4/24（四）下午：國語朗讀競賽  

三、 4/25（五）早自習：字音字形競賽 

四、 5/1（四）下午：閩南語演說、朗讀競賽  

五、 5/16（五）班會：寫字（楷書）競賽  

六、 5/22（四）下午：客語、原住民語演說、朗讀競賽  

七、 5/27（二）上午：美術競賽（書法、漫畫、西畫、水墨畫、平面設計） 

八、 6/2（一）下午：英語看圖說故事競賽  

九、 6/5（四）下午：國語即席演說競賽  

十、 6/6（五）班會：數學競試 

 

 學藝股長注意： 

(1) 3/31（一）前完成全部報名表，送交教務處教學組。 

(2) 該項無人報名時，仍要請任課老師及導師簽名。 

(3) 接近比賽日期將於聯絡箱發通知單提醒參賽同學，請務必確實轉交。 
 

 

 閩南語朗讀稿、客語朗讀稿，事先公布，請參賽者自行到教學組領取。 

 閩南語演說及客語演說比賽，採「看圖說故事」方式進行，比賽題目當場公

布，參賽學生就圖片進行表述。 

 原住民語朗讀，題目自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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